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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持续加强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政策宣贯，指导和帮助数

据处理者高效合规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经对近期收到的咨询问题进行研究，现将

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和答复公布如下。

1.《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明确了“跨境购物、跨境寄递、......、

考试服务等”豁免场景，其中“等”字应如何准确理解？

答：《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为

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如跨境购物、跨境寄递、跨境汇款、跨

境支付、跨境开户、机票酒店预订、签证办理、考试服务等，确需向境外提供个

人信息的可免予安全评估、订立合同或认证”，此处“等”字理解为可以纳入豁

免情形的，不限于以上所列情形。

但需注意的是，豁免场景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系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2）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此处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国家标准和实际出境场景等对最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进行判断。

同时，根据《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十条，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

供个人信息的，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告知、取得个人单独同意、

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等义务。

https://www.cac.gov.cn/


2.酒店行业中“境内个人预定境内酒店”的数据是否符合《促进和规范数据

跨境流动规定》第五条豁免场景？

答：根据《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五条，酒店企业在境内个人预

定境内酒店时出境个人信息不符合“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形，不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

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3.向境外提供员工的身份证、护照和银行账户是否适用于豁免规定“按照依

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跨境人力资源管理，确需向境

外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范畴？

答：根据《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按

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跨境人力资源管理，确需

向境外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情形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

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数据处理者为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处

理个人信息，要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劳动

规章制度和集体合同中的相关规定和约定应当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的原则和规则，

特别是要符合必要、目的明确、最小化处理等原则，只能处理与实施人力资源管

理目的直接相关的个人信息，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身份证、护照、

银行账户等员工个人信息是否属于“确需”范围，应从上述角度进行具体判断。

4.数据处理者在被告知有“重要数据”后应当在两个月内通过所在地省级网

信部门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是否可以提供更多时间和灵活

性？



答：数据处理者被告知掌握重要数据或者掌握的数据被公开发布为重要数据

后，如需继续开展相关数据出境活动的，应当在被告知或者公开发布后 2 个月内，

通过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如出境场景复

杂度较高、所需准备评估材料时间较长，建议数据处理者在重要数据识别认定期

间，同步梳理业务场景，并准备相关申报材料，在重要数据被认定告知后，抓紧

按程序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5.《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三版）》中“数据处理者收集和产生的

数据存储在境内，境外的机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查询、调取、下载、导出”的

“境外”是指什么？

答：“数据处理者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存储在境内，境外的机构、组织或者个

人可以查询、调取、下载、导出”的“境外”是指数据访问或调用行为发生在境

外。境外机构、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境内查询、调取、下载、导出调用数据处理者

存储在境内的数据、没有将数据传输至境外，不属于数据出境活动。

6.数据出境场景、接收方均不变，但系统可能会升级或者更换，数据处理者

是否需要重新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答：根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在有效期内出现以下情

形之一的，数据处理者应当重新申报评估：（一）向境外提供数据的目的、方式、

范围、种类和境外接收方处理数据的用途、方式发生变化影响出境数据安全的，

或者延长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境外保存期限的；（二）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

地区数据安全保护政策法规和网络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以及发生其他不可抗力情

形、数据处理者或者境外接收方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数据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

法律文件变更等影响出境数据安全的；（三）出现影响出境数据安全的其他情形。



如数据处理者调整数据出境相关系统，需按照相关条款规定进行判断，如未

出现上述情形，则无需重新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7.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的业务活动涉及持续出境个人信息的情况，需要多次

进行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吗？

答：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的业务活动如仅涉及同一境外接收方，且预计每年

出境个人信息的数量符合订立标准合同的规定条件，可在合理预测出境个人信息

数量基础上备案一次合同。如果自当年 1 月 1 日起累计出境个人信息数量达到

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规定条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通过所在地省级网信办

向国家网信办申报安全评估。

8.个人信息处理者完成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后，在什么情形下需要重

新订立标准合同，完成备案后因业务发展需要新增少量个人信息出境场景，该如

何处理？

答：《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第八条规定，“在标准合同有效期内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重新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补充

或者重新订立标准合同，并履行相应备案手续：（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目

的、范围、种类、敏感程度、方式、保存地点或者境外接收方处理个人信息的用

途、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延长个人信息境外保存期限的；（二）境外接收方所在

国家或者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法规发生变化等可能影响个人信息权益的；

（三）可能影响个人信息权益的其他情形”。

完成备案后，若新增个人信息出境场景符合上述情形之一，则应当重新开展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补充或者重新订立标准合同并履行备案义务。



9.境外接收方可以将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方式

出境的个人信息再提供给境外第三方吗？

答：如境外接收方需将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方式

出境的个人信息提供给境外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境外接收方在订立个人信

息出境标准合同时，应在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范本的附录一《个人信息出境说

明》“（六）境外接收方只向以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如

适用）”部分予以说明。

10.《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办法》施行后，相关认证参照的依据和标准主要是？

答：认证机构开展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相关企业申请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参

照的依据和标准主要是 2022 年 11 月公布的《关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公

告》以及国家标准《数据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要求》（GB/T

46068-2025）。此外，落实《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办法》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将按程序公示相关专业认证机构，具体公示信息请及时关注中国网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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